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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外国留学生本科培养实施意见（试行）

（2018年 10月 22日）

为进一步做好学校留学生本科培养工作，根据《学校招收和

培养国际学生的管理办法》（教育部、外交部、公安部令第 42

号，简称 42号令），结合我校外国留学生的实际情况，本着“趋

同管理、严格要求、热情帮助、适当照顾”的原则，特对外国留学

生本科培养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培养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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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外国留学生对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历史和社会有

较为深刻的了解，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，

能够参与并促进中国与其所在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高素质应用

型人才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1. 本实施意见依据《42号令》第三章教学管理中“第十五条

—第二十一条”的有关规定制定。

2. 对外国留学生人数较多的专业，原则上需制定专门针对外

国留学生的培养方案。

3. 除有专门外国留学生培养方案的专业外，外国留学生课程

修读应参照我校相应专业的本科培养方案，并同时按照如下“相关

课程修读要求”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相关课程修读要求

（一）通识教育课程

1. 必修课程

（1）与学校相应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相同，但不

开设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》《大学生职业发展规划》《就业指

导》《军事训练与教育》等课程。

（2）除哲学、政治学专业，其他外国留学生原则上还可以免

修政治理论课程，包括：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础》《形势与政



- 3 -

策》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》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》《毛泽东思

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》等。

（3）对于英语为母语或者本国官方语言或者通过雅思 5.5分

以上或其他英语同等水平的留学生，可经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免修

大学生基础英语课，经所在学院同意，报教务处及国际学院备案。

（4）个别专业有特殊要求的可以给予外国留学生单独开设全

英数学课程，经学院同意报教务处备案即可。全英数学课程具体

课程名称、学分、学时和开课学期调整如下：高等数学（I），3

学分，48课时，第一学期完成；高等数学（II），5学分，80学

时，第二学期完成。

2. 选修课程

所有外国留学生必须修读《中国概况》和《汉语》两门课程，

共计 10学分。（其中，中国概况 2学分，汉语每学期 2学分，在

1—4学期内完成。）两门课程纳入东莞理工学院外国留学生本科

培养方案的通识课程公选课程中。

（二）专业课程

专业课程与学校相应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相同。

（三）实习实践

除军事训练与教育、形势与政策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、大

学生职业发展规划等实践环节不开设外，外国留学生进行教学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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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和社会实践，应当按教学计划与在校的中国学生一起进行，但

在选择实习或实践地点时，应当遵守有关涉外规定。对于不适宜

外国留学生进行的实习或实践活动，应在培养方案实施中适当进

行调整。

四、毕业要求

外国留学生按照学校相应专业本科培养方案及本实施意见的

有关规定，完成课程修读且成绩合格，准予毕业，总学分在 120

—130分。

五、本实施意见从 2017级本科专业外国留学生开始执行，

由教务处和国际学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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